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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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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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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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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尺
：
能
藏
船
員
四
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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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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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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勒
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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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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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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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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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
努
总
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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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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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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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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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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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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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分
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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丄二

歸
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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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
四
分
鐘
久
一
即
出
庭
宣
判
被
告 

無
罪
，
被
吿
女
人
聞
判
二
不
勝
喜
悅
；
各
人.人 

扪
掌 
爲
江
口
麥
當
努
大
中
飭
：
謂
法
庭
重
地 

。-
最
賞
嚴
肅
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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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
曾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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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
点
鼓
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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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衙
宰
一
彙
誌

西
人
史
域
外
，
昨
任
小
衙
被
控
犯
行
駛
门
由
車 

例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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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官
年
利
氏 
判
罰
錐

—
元
二
書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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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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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人
魯
便
愼 
破
控
毆
打
四
人
轉
愼
案
。
官
判 

罰
銀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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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兀

華
人
周
、梁
、邑
、
譯
芹
二
名 
被
控
犯
也
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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舘
內
案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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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
時
周
匿
仆
到
案
、
法
官
梳
氏

飭
將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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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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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儿
充
公 
判
梁
與
黃
每
人
罰
款

西
人
腿
路
愼
拠
所
利
汾
一
被
曲
人
吐
加
单
控
偷 

鶴
h
隻
案
，
賞
判
毎
人
間
知"
元
，"
否
則
監
禁 

一 個
月:

◎
海
有
可
屍

昨
日
卜
午 
n
小
俚
街
岬
科
上
隙
潛
旁
，
有
腐

敗
男
屍
体 
一 我

浮
於
小
曲)
警
羊.已
將
屍
撈

一起 
'
移
入
公
叱:

殖
房 
刻
未
查
出
死
者
姓
名

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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卜
午
，警
局
風
化
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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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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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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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
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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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。
因
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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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，。拘
上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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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邦
人
之
俱.發
非

華 人
陳
金
〔譯 n

、，今
朝
企
小
衙
被
控
犯
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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悼
與
酒
醪
例
案■
吸
片
烟
案
，，被
告
自
認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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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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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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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着
押
候
；
卜
星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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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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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小
兒
風
攤
疟
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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衞
生
府
發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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症
者 
已
自
叫
名 
另
畔-：：  

交
大
名"
。

各
陳
列
品
收
下"
。分
發
囘
與
各
校
。。至
星
期
日

院
。。開
頒
發
獎
品
大
會
一 

前
往
；
幷
請
學
父
學
母
一

Q
Q

【

各.

。。與
各
界
僑
胞
等
蒞
塲
。。以
重
典
禮
。。而
勵
學 

子
二
屆
時
必
再
有
大
熱
鬧
也
。

會
館
職
員
？
定
於
今
晚
。、、將
各
獎
品
分
配
？
凡一 

未
將
獎
品
交
到
坏
。
宜
即
送
往:
如
遲
不
候
一厶一 

◎
自
由
車
失
事
死
喘
人
傷
七
人 

一 

本
市
昨
發
生
自
由
車
碰
撞
事 
致
喪
命
者
一
人
二 

受
傷
者
七
人"
昨
夕
七
點
鐘
二
住
第
拾 
一 街
豈
一

五
四
六
號
西
人
霍
士
夫
婦

管.

?
駛
至
布
洛
威
夾
裸
喇
街
角
，。爲 
一 電
卡
所
碰

父
母
女
三
人
均
受
重 

鐘
彼:
母
即
殖
命
：

界
入
公
醫
院
，，數

夕

:
四
人
錦
布
氏 
"
管
一 
自
由
車 
一

馱
至
固
蘭
扶
街
橋
近
第
三
街
口
，與
電
卡
相
撞 

。。錦
布
頭
顱
骨
破
裂
。受
傷
頗
重:
恐
有
性
命. 

上
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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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昨
夕
七
点:
日
人
岡
島
。
駛
一 
自
由
車
至
希
士 

定
街
夾
格
勒
街
口
：
見 
一 西
婦
挿
喜
氏
將
搭
電 

卡 
。岡
島
之
車
卽
停
；
任
西
歸
上
下
：
詛
西
人 

亞
丹
士
所
管
之
自
由
車
適
駛
至
；
居
岡
島
車
後 

:
亞
丹
士
不
卜
掣
停
車:
向
前
直
駛"
推
岡
島

亞
丹
士
之
車 

:
厥
後
巡
弟

之
車
雖
前
一
。致
硒
傷
西
婦
。， 

駛
上
行
人
路"
直
人
道
旁
布

辣
甸
瑪
與
摩
梨
兩
人
至

—筆
縫
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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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八
愼
。、致
衆
於
危
案
。

管

M
師
亞
蘭
：
昨
行.至
第
七
街
夾
血
蘭
扶
街
間: 

爲
一
自
由
車
撞
傷
，管
車
者
竟
向
前
直
駛
，
不 

顧
而
去
。〕

西
人
夫
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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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日
乘
單
車
行
至
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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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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嘩
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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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:
被
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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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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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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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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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
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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謁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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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築 

路
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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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
者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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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師
堪
富
里
氏 
會
議
畢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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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云J
失
頓
將
車
之
鐵
路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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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
」贊
同
及
協
助
，'
但
政
府
須
有 

"
須
础
能
保
證
有
大
宗
資
本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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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劃
得
出
現
；㈡
須
保
證
础
有
能

省
長
瘀

師
麥
杞
爾
、。 

省
長
語
報
界

、•。將
得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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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
條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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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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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(

力
，
致
伊 Z
 計
副
實
際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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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成
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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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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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該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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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建
築
完
成
後
一
能
繼
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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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
、令
人
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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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若
失
頓
氏
能
腹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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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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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省
政 

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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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艮
； 

担
保
履
行
省 

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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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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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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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
大
、。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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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。
建
艦 

坎
政
府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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巡
艦 
一
版

濟
助
云
。
失
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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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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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
分
滿
意
、。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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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
曾
要
求
省
長

之條一 
一 英
里
；
省一

萬
英
畝"
麥
氏
答
稱
，一
茲
事

得
省
議
會
长

:
方
敢
作
主

•
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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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一兀
。
以
妙
造
緝
私 

"
歹
巫
府
卑
詩
省
海
岸
走
私 

心
偵
紺
部
長
巴
塘
昨
語
報
界 

"
兩
月
內
可
建
築
完
竣
。除 

小
外
。，尤
注
意
究
緝
由
東
亞 

俟
建
築
宣
成 
。即
歸
稅
員 

《•亜
各
國
入
口
之
汽
船
。。必 

加
員
從
旁
值
伺2c

以
便
防
好

漏
稅
用
，。本
市
稅
顧 

訪
員
云
。
該
巡
艦
以 

制
止
走
私
漏
稅
者
田 

私
連
毒
藥
入
塲
。二

駕
駛
、嗣
後
凡 

先
由
乘
該
巡
艦 

毒
藥
抛
落
海
中
。北
溫m
嘩
利
士
船
塢
公
司
。。

已
與
政
坎
府
算
訂
各
同
一
承
築
該
艦
，。艦
大
配

◎
刃
傷
払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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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
兇
判
監

黑
人
列
的
一1
晨
任
小
衙
被
控
刃
傷
紅
人
固
蘭 

案
1
檢
小
官
麥
楷" 
謂
該
犯
近
一
一
年
內
，已
犯 

毆
扪
案
，八
宗
，
官
"
令
仏
吿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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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
埠
新
聞

e
 致
公
彳
公
法
會
誌
器

車
梨
域
函
，
不
少
股
商
容
業
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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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
任
致
公

堂
會
長

GN
人
斐..  

S

匕
成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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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/
木
上
丄
丄
可
；4
彳
慈
善
。。

樂
爲
社
會
服
務
，
現
因
齒
德
俱
尊
、
是

卜
一 
月
三
號
之
坎
章
大
皇
后
輪
，偕
其
竹
嗣
容 

灼
：
細
載
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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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
公
堂
特
庆

1I-".
號?
招
集 

仝
人
開
茶
曾
歡
也
。首
由
會
長
李
學
仁
君
，、叙

述
歡
送
一

。、次 
自
陳
象
昶
、黃
敦
禮
、黄
植
炯 

、譚
錦
貌
，陳
秀
府
敷"
演
講
。。頌
其
父
子
熱
誠

愛
黨
、。祝
以
福
足
載
道 
平
安
歸
里
。，後
由
容

B

灼
君
起
立
致
謝
仝
人
盛
总
二
兼
介
紹
譚
錦
銓
佇 

繼
其
外
交
之
職:
各
昆
仲
咸
慶
推
薦
得
人
，，
至

敗
者
本
公
司
設
在
加
拿
大
上
咼
華
埠
歷
有
餘4
叨
蒙 
華
友
光 

誠
恐
週
致
未
及
亦
爲
華
皮
利
便 

君
辦
理
倘
華
友
若
有
何
事
務
商

買

意
▼ ◎
爲
鳴
謝 

昨
本
社
舉
行
開
幕
典
禮
荷
蒙 

公
堂
達
權
社
惠
摩
隆
儀
珍
品
一 

數
言
用
申
謝
忱 

—

。

各
界
，
胞
渊
縉
暨*
 

人
等
拜
徒 /
⑨
龍
岁
•

"
区

夜
間
卜
時;
設
筵
嫩
席
广
堂
所
暢
叙
；
各
昆
仲
一 

赴
議
者
儿
衆
：
直
飲
至 
点
鐘
淮
歓
而
散
：
洵
m

盛
會
也
「

号
取
消
肝
肺
虫
例

12鈴
署

美
國
大
埠"
九h
函
，本
用
中
难
總
曲
曾1
昨 

接
林
榮
貴
醫
生 

111 后
京
來
電:
報
告
取
銷
肝
肺 

虫
條
例
：
經
正
式   

^
 名
，
卽
發
出
緊
急
通
吿 
， 

茲
錄
如
卜
：

通
啟
者
，本
时
今 =：

午
後
行
特
二

—
也
分
純
， 

接
林
榮
此
醫
生
來
電•
，、照
錄
如
卜
：

鄧
/fill蔭
先
生
鑒 

JIZ 銷
肝
肺
虫
條
例•
經
已
正 

式 $
名 
卽
時
發
生
效
力
，請
轉
倫
胞 
美
京

e
7
、

， 

都
朗
度
達
仁
府

I.U人
鞠
躬 

謹
將
珍
品
賀
金
祝
詞
名
列

停
並
致
公
堂
九
元
細
詞
紀
念
品
金

-£].元
蘭
拿
致
公
堂
，一
/c
/L 

洞̂

^
 補
碌
致
公
堂r

儿
祝
俞 
紀
念"/
金
力
一
儿 
裳
帽
碌 

港
情
計
囲.儿
祝
詞
紀
念
品
金|
元 
勝
卡
頓
致
，
一
丫
達
何
巾h
 

/
嫉
詞
紀
念
品
金h
一儿 
毆
國
磨
詩
耀
致
公
堂
正
言
月
報
九
一
兀

量
或
有
燕
梳
交
易
等
項
請
外 

而
皆
刃
無
憐自

由
車
無 

一 
碰
人
一
所
買
燕
梳
之
車
人

西
門
牌
拾
七
號
寫
字
棲
面

梳
有
六
種
買

賠
償
如
一 
人

額
賠
若
十
妝
人
額
賠
若r
隨
買
若
自
擇 

二
硼
物
一
所   

L4燕
梳
之
車
碰
殘
他
人
之
物
件
照
例
賠
償
額
買
若 

卜
均
隨
门
擇
碰
人
家
車
住
内 

三 
硼
单 
所
買
燕
梳
之
車
相
碰
傷
殘
無
論
如
何
碰
也
不
止
别
人

工 省
：̂

-^  

唱
遂̂
:
一币

元 
墨 

7
古
巴 

祝
調
紀 

品
金
五

國
致
公
總
堂 

亞
灣
致
公
堂 

念
品
金
五
元

W
就
白
已
之
事
完
仝 

包
整
均
隨
人
所
擇

一
整
或
廿
丸
元
以
上
公
司

二厶 堂

拾
月"
叫H
發 
一
中
華
代
國
拾
，八4

—

阳
、火
燒 
所
買
燕
梳
之
車
如
若
火
燒
者
公
司
照
例
賠
所
買
之
銀

林
榮

金
卜
元 
滿
地
可
致
公 

雲
埠
致
公
堂
大
漢
公
報

連
保
此
車
過
渡
或
寄
往
別
處
或
沉
船
失
楚
楼
南
照
例 

賠
償

卷
优
屮
協
進
會
之
歓
次
會

黃

一元 
李
偉
贊
二
元 
麥
培 

危
一
元
周
有
二
兀
譚
 

可
三
元 
升
卡
頓 
郎
惠
民

供
帝 
周

元 
張
深
壹
元 
周
棠
壹
元 

森
二
兀 
麥 
壽
二
元 

吳
澤
彪 
馮
潤
生 
張
宏 

有 
李
舜
什~ 
譚
均
照 

何
發 
族
茂
林 
祝
詞 

升
卡
頓 
鄭
佑 
馮
樹
旺 

仇
銘 
梁
信 
祝
度

h
 
偷
本)
所
门
燕

至
幽

溫
城
函 
，鶴
屮
慵
進
會
職
員
宋
海
平
苜
、
素
來 

熟
心
公
慈
二
對
，
此
次
籌
經
鶴
中
事
」
尤
爲
春

rf]未
能
尋
得
此
車
照
買Z
銀
數
賠
償
如
若
在
期
限
內
一 

尊
囘
或
傷
殘
者
公

H1包
整
先
全
妥
當

力:
今
因
犷
韞
國 
，該
會
特

—m
•

一"
假
座
新
.、

中
內 
將
偷
电
燕
梳
所U
之
銀
加
人
元
公
司
能
保
車
內
像
私
打

fl:t耐 

，
像
私 
限
賠 V
白
元
爲
額
如
車
輪
及
所
有
車
內
使
用
物
件
在
『一
對
衆

鶴
聯
聲 

/1.1 
，開
茶
會
歡
送

長
麥

譚
壽
屛

超
公 
宣
由
開
會
理
由
：
次
請
海
中
代
演
說
， 

大
殻
边
勵
邑
僑I
繼
績
努
力
，務
達
中
學
成
功 

H
的
：
个一h
時
茶
會
盡
軟
而
散 
洵
盛
曾
也
) 

@
木
匠.1
潮
之
調
解

都
朗
杜H
七H
电
，本
府

——會
上
平
常
木I
一及 

幼
細
厂
木
匠
行
貝
，曾
聯

l.-1̂
.l 

以
迫
挾
朿

麥
始
興
堂
顧
繡
聯

壽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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